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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區通行證申請系統 

【車輛臨時通行證「新請領」申請】 

操作手冊 

1. 功能說明  
(1). 因公、商務之需要，進出港區之車輛欲申請臨時通行證。  
(2). 申請人從網際網路上填寫申請單，附上相關附件證明，送出後由港務公司收件審

查。當申請件核可時，則 e-mail 領件通知，申請人自行列印通行證後，依據申請

內容進出港區。  
(3). 有效期限依實際需求核發，最長不得超過一個月。  
(4). 自 107年 5月 1日起，為配合環保署柴油車自主管理標章及交通部空氣品質改善 

行動計畫。 

一期、二期及三期(2006年 9月前(含)出廠)大型柴油車無環保機關核發之有效自

主管理標章影本者，僅能申請一個月以內之定期通行證，不能申請臨時通行證； 

持有自主管理標章者，可申請臨時通行證及定期通行證，但定期通行證之期限不

可超過該自主管理標章之有效期限。 

        四、五期(2006年 10月後(含)出廠)大型柴油車無特別管制，可以申請臨時通行 

證及最長五年之定期通行證。 
2. 電子表單：[＊為必填欄位]  

初始頁面：在左邊臨時通行證點選「車輛臨時通行證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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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ep 1：送件人員  
系統帶出送件人員資料（身分證字號、姓名）、連絡方式（聯絡電話、傳真、電子信箱）。  

   

Step 2：公司行號  
系統帶出所屬的公司資料（統一編號、行號名稱、地址），點選上傳檔案申請人可上傳公

司相關附件資料。  

   

Step 3：附件  

點選上傳檔案申請人可上傳申請通行證相關之附件資料。  

   

  



3  

Step 4：申請港口  
點選新增，送件人選擇申請港區（單一港區）、通行區域並輸入進港事由。  

Step 5：資料輸入完畢後點擊儲存 

Step 6：領證港區請選擇港口  

[圖一]  

 
[圖二]  

 
補充說明：  
1. 輸入申請港區相關資料，需按下儲存後，才能選擇領證港區。  

2. 修改港區相關資料，選右下角的筆即可進行編輯、選 X 可移除港區(如圖二)，修改完成後再
按右下角儲存即可。  

3. 臨時通行證只能申請單一港口，若需多港口請再次送件申請。  

  

Step4 

Step6 

 

Step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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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ep 7：請領證件之車輛名單  

送件人可輸入車牌號碼點選新增系統會自動帶出請領車輛名單， 
並輸入通行證開始及結束時間。 

[圖一]  

 
[圖二]  
  

 
補充說明：  
1. 輸入車牌按下新增會自動帶出車籍資料，修改需要時間後，並按右下角儲存。  

2. 若出現找不到此車牌的資料，請按照新車籍資料建立作業之操作手冊操作。  
3. 通行證開始期限不可超過自主管理標章的期限，若超過就無法申請。 

  
  

Step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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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ep 8：車輛證件之相關資料  

點選上傳檔案申請人可上傳「車輛」相關證件之附件資料(ex:行照、自主管理標章)。  

Step 9：附件說明及檔案選擇，後點選更新。  
Step 10：送出按鈕 

系統檢核條件無誤後，儲存相關資料，並將單據送交港務公司處理人員。  
結案時，系統會寄發相關 mail 給予申請人告知結案狀況。  

 [圖一]  

 
 [圖二]  

 
  

Step8 

 

Step9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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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圖三]  

 
補充說明：  
1. 請上傳最新之行照等相關附件資料。  

2. 請先點選附件說明、再按選擇鈕選檔案路徑，接著按下橘色更新鈕即可上傳附件。  

3. 一次只能傳一個檔案，若需上傳多檔案，請再點選上傳檔案鈕。  

4. 自 107年 5月 1日起，為配合環保署柴油車自主管理標章及交通部空氣品質改善行動計畫。 

5. 一、二期及三期(2006年 9月前(含)出廠)大型柴油車無環保機關核發之有效自主管理標章影

本者，僅能申請一個月以內之定期通行證，不能申請臨時通行證；持有自主管理標章者，可

申請臨時通行證及定期通行證，但定期通行證之期限不可超過該自主管理標章之有效期限。 

6. 四、五期(2006年 10月後(含)出廠)大型柴油車無特別管制，可以申請臨時通行證及最長五年

之定期通行證。 

車輛臨時通行證請領申請操作說明完畢  

Step10 


